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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玉
山
僑
舍
聯
盟
」
是
由
緬
甸
華

僑
周
永
明
先
生
與
在
臺
的
緬
甸
、
泰

國
、
馬
來
西
亞
、
印
尼
、
越
南
及
寮
國

華
僑
校
友
會
及
僑
團
等
共
同
成
立
，7

月10

日
熱
鬧
舉
辦
開
幕
儀
式
，
當
日

活
動
與
會
嘉
賓
冠
蓋
雲
集
包
括
新
北

市
市
長
侯
友
宜
、
僑
務
委
員
會
副
委

員
長
徐
佳
青
、
立
法
委
員
羅
美
玲
、
江

永
昌
、
新
北
市
議
員
陳
錦
錠
、
僑
生
處

處
長
林
渭
德
、
馬
來
西
亞
友
誼
及
貿

易
中
心
代
表
何
瑞
萍
、
駐
臺
北
越
南

經
濟
文
化
辦
事
處
副
代
表
陳
文
陲
、

泰
國
經
濟
貿
易
辦
事
處
副
代
表
馬
化

欣
、
馬
來
西
亞
商
業
及
工
業
協
會
理

事
長
拿
督
劉
康
捷
、
內
政
部
主
任
秘

書
張
琬
宜
、
新
北
市
教
育
局
局
長
張

明
文
、
經
發
局
局
長
何
怡
明
、
中
和
區

公
所
副
區
長
薛
景
忠
、
國
立
臺
灣
海

洋
大
學
校
長
許
泰
文
，
以
及
各
歸
僑

協
會
理
事
長
、
同
鄉
會
及
在
臺
校
友

會
代
表
出
席
，
一
同
見
證
這
歷
史
的

一
刻
。 玉

山
僑
舍
聯
盟
理
事
長
周
永
明

先
生
，
曾
擔
任
宏
達
電
執
行
長
有
著

「
台
灣
智
慧
型
手
機
教
父
」
之
稱
的

他
，
以
過
來
人
身
分
很
能
體
會
年
輕

僑
生
學
子
來
臺
舉
目
無
親
、
求
學
不

易
，
又
要
面
對
文
化
教
育
差
異
等
困

境
，
因
感
恩
就
學
期
間
所
接
受
各
方

協
助
，
因
此
成
立
玉
山
僑
舍
來
協
助

僑
生
來
臺
就
學
及
生
活
。
周
理
事
長

致
詞
時
表
示
：「
感
謝
僑
委
會
、
內
政

部
以
及
各
國
歸
僑
協
會
大
力
支
持
，

讓
僑
生
們
在
臺
灣
有
一
個
『
家
』
來
凝

聚
向
心
力
，
培
訓
僑
生
專
業
人
才
，
並

讓
僑
生
更
了
解
臺
灣
的
真
善
美
與
產

業
優
勢
。
」
開
幕
活
動
精
心
安
排
東
協

僑

社

生

力

軍

成

立 
 

共

為

僑

生

謀

福

利          

金
翠
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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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食
及
展
館
與
嘉
賓
品
嚐
、
藝
術
共

賞
。
未
來
相
信
透
過
提
供
急
難
救
助
、

抵
臺
求
學
住
宿
等
服
務
，
為
臺
灣
留

住
更
多
好
人
才
，
儲
備
僑
生
以
全
球

視
野
、
創
新
精
神
與
永
續
發
展
信
念
，

迎
向
多
元
國
際
社
會
。 

僑
務
委
員
會
副
委
員
長
徐
佳
青

肯
定
各
僑
界
友
人
出
錢
出
力
，
共
同

為
在
臺
僑
生
打
造
一
個
溫
暖
的
家
。

徐
副
委
員
長
致
詞
時
表
示
：「
僑
生
政

策
是
我
國
政
策
的
重
中
之
重
，
近
年

來
政
府
為
僑
生
推
出
一
連
串
相
關
政

策
，
僑
委
會
也
不
斷
開
拓
海
外
生
源
，

鼓
勵
僑
生
來
臺
求
學
，
畢
業
後
能
留

在
臺
灣
繼

續
打
拼
。

僑
委
會
已

成
立
『
僑

生
人
才
大

聯
盟
』，
結

合
產
業
界
、

學
術
界
、

歸
僑
協
會

及
在
臺
校

友
會
等
的

資
源
，
創

造
僑
生
多

元
升
學
與
學
習
技
能
的
機
會
，
培
育

更
多
的
專
業
技
術
人
才
留
臺
發
展
。
」 

新
北
市
侯
友
宜
市
長
表
示
：
「
新

北
境
內
有
閩
、
客
、
原
住
民
及
新
住
民

等
，
目
前
就
讀
新
北
市
大
專
校
院
僑

生
有

14
93

人
、
高
中
職

11
7

2
人
、

國
中
小

7
5

人
，
共

27
4

0

人
。
玉
山

僑
舍
聯
盟
的
成
立
，
所
規
畫
豐
富
課

程
及
輔
導
關
懷
系
統
，
協
助
僑
生
盡

快
融
入
台
灣
在
地
生
活
及
就
業
，
是

安
定
各
界
僑
生
重
要
力
量
。
」 

玉
山
僑
舍
未
來
將
提
供
培
訓
課

程
、
聯
誼
活
動
及
企
業
人
才
媒
合
，
藉

此
強
化
在
臺
僑
生
學
習
、
社
交
、
就
業

並
適
應
在
地
生
活
，
目
前
已
規
劃
培

訓
的
課
程
，
涵
蓋
認
識
臺
灣
、
讀
書
方

法
與
時
間
管
理
、
中
華
文
化
與
國
際

視
野
、
產
業
與
就
業
、
元
宇
宙
、
臺
灣

地
方
創
生
等
豐
富
學
習
內
容
，
並
提

供
僑
生
們
對
畫
作
、
攝
影
、
音
樂
等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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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展
演
及
賞
析
，
期
盼
激
發
僑
生
對

藝
術
潛
能
與
多
元
文
化
的
認
識
。 

 

印
尼
館
特
展 

融
合
文
化
與
藝
術
之
美 

 

玉
山
僑
舍
聯
盟
開
幕
活
動
當
天
，

特
別
規
劃
有
緬
甸
、
泰
國
及
印
尼
文

化
主
題
展
館
，
展
出
傳
統
文
化
及
藝

術
品
，
讓
與

會
者
都
能
更

加
了
解
東
南

亞
國
家
的
多

元
之
美
。
印

尼
歸
僑
協
會

也
特
別
精
心

策
劃
及
佈
置

「
印
尼
主
題

館 

」
做
最
精

彩
的
呈
現
，

也
為
玉
山
僑

舍
聯
盟
開
幕

盛
典
獻
上
恭

賀
之
意
。 

 

此
次
展
出
的
內
容
，
以
融
合
了
文

化
及
藝
術
，
包
括
列
入
聯
合
國
教
科

文
組
織
「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產
名
錄
」
最

主
要
的
四
項
，
包
括
：
蠟
染
、
皮
影
偶

戲
、
峇
里
島
舞
、
昂
格
隆
等
以
及
精
美

的
銀
雕
木
雕
等
藝
術
作
品
，
這
些
既

稀
有
又
珍
貴
，
都
是
印
尼
族
群
的
共

同
記
憶
，
也
閃
爍
著
傳
統
的
榮
耀
。 

 

「
印
尼
」
總
是
給
人
低
調
又
神
秘

的
感
覺
，
在
台
灣
問
周
遭
的
人
提
到

印
尼
您
最
先
會
想
到
什
麼
？
有
人
會

說
「
峇
里
島
」
有
人
直
覺
回
答
「
外
勞
」，

真
是
讓
人
非
常
傻
眼
。
為
了
讓
更
多

人
對
印
尼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瞭
解
，
及

印
象
深
刻
在
秘
書
長
查
閱
許
多
資
料

文
獻
後
，
以
「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產
」
為

主
題
，
來
說
明
印
尼
許
多
不
為
人
知

的
一
面
。
從
印
尼
是
世
界
上
最
大
的

群
島
國
有

1750
8

個
島
嶼
組
成
的
國

家
介
紹
、
象
徵
勇
氣
與
純
潔
的
紅
白

國
旗
及
國
徽
中
金
翅
鳥
潘
查
希
拉
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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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
著
印
尼
的
建
國
五
項
原
則
以
及
羽

翼
的
數
量
都
跟
獨
立
紀
念
日19

4
5

年

的8
月17

日
相
關
，
在
瞭
解
每
一
細

節
中
深
刻
瞭
解
非
常
細
膩
的
印
尼
。

之
後
再
與
讀
者
分
享
讓
我
驚
艷
的
印

尼
文
化
遺
產
。 

此
次
展
品
是
由
印
尼
歸
僑
協
會

收
藏
或
是
及
會
員
貢
獻
的
，
這
次
新

北
市
印
尼
歸
僑
協
會
潘
棣
良
理
事
長

也
將
私
人
收

藏
的
木
雕
及

銀
雕
借
為
展

出
，
在
潘
理

事
長
及
秘
書

長
金
翠
萍
精

心
策
劃
與
陳

其
新
監
事
及

羅
明
智
理
事

協

助

下

讓

「
印
尼
館
」
能
做
精
彩
呈
現
。 

 P
ER

P
ITA

的
會
長
吳
貞
霏
及
副
會

長
劉
銀
灘
也
情
意
相
挺
一
早
來
幫
忙

來
協
助
並
攝
影
紀
錄
特
此
致
謝
。 

☆

☆

☆

☆

☆

☆ 

 

稿    

約 

 

本
刊
園
地
公
開
，
為
服
務
印
尼
歸
僑
刊 

物
，
也
為
海
內
外
印
尼
華
人
及
歸
僑
之
溝
通

橋
樑
。
本
刊
歡
迎
下
列
文
稿
： 

◎
印
尼
重
要
僑
社
及
本
會
新
聞
。 

◎
中
印
政
府
有
關
僑
社
所
頒
布
法
令
及

消
息
。 ◎

本
會
活
動
。 

◎
印
尼
消
息
（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、  

  
  

教
育
、
僑
情
等
）
。 

◎
有
關
印
尼
及
僑
社
問
題
或
具
歷
史
性

文
章
。 ◎

會
員
消
息
及
活
動
。
對
有
特
殊
性
、  

  
  

新
聞
性
或
有
突
出
表
現
會
員
及
歸
僑  

 
  

 

的
專
訪
報
導
、
會
員
婚
喪
喜
慶
等
。 

每
則
二
、

三
百
宇
為
原
則
，
可
登
照
片
、
紀
念
性
文
章

字
數
不
限
。 

◎
輕
鬆
小
品
，
如
散
文
、
詩
歌
、
遊
記

（
以
到
印
尼
旅
遊
為
優
先
）
、
回
憶
錄
、
雜

文
隨
筆
或
學
生
習
作
等
文
稿
。 

 

◎
醫
藥
保
健
知
識
。 

 

本
刊
對
來
稿
有
增
刪
修
改
之
權
。
稿
件

刊
用
後
本
刊
將
致
薄
酬
。 

 

來
稿
請
以
電
子
檔
傳
送
本
會
電
子
信

箱
： ioca@

m
s52.hinet.net 

 

 

本
會
會
址
：23449

新
北
市
永
和
區
永
亨

路
二
號
七
樓
。 

電
話
：
（
○
二
）
二
九
二
三
一
五
二
五 

傳
真
：
（
○
二
）
二
九
二
三
八
九
七
三 


